
2023年衡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说明
2023年，衡阳县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省财政厅“绩效管理提升年”行动要求，紧紧围绕绩效与预算一体化目标，健全“政府统筹、财政牵头、部门负责”工作机制，紧抓“事前绩效评估、事中绩效监控、事后绩效评价”三个环节，多措并举，统筹推进，实现“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切实把预算绩效从“软要求”变成“硬约束”。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一）坚持“全”字为先，构建绩效“三维度”。

一是全方位完善机制。本级政府、财政部门、预算单位以及第三方机构协同联动，“一盘棋”统筹推进。县政府高度重视，成立了以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衡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出台预算绩效管理顶层制度。按照“谁支出、谁负责”原则，落实资金使用部门主体责任，动态掌握政策和项目进展、资金使用及绩效目标完成情况，按要求定期向本级财政部门报送运行信息。邀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参与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帮助优化评价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同时，为持续丰富完善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财政部门根据新形势、新要求，立足县情实际，以县委县政府两办名义印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的通知》（蒸办通〔2023〕23号）文，县财政局先后印发出台《绩效目标管理办法》（蒸财绩〔2023〕5号）、《预算部门绩效自评操作规程》（蒸财绩〔2023〕6号）、《预算支出绩效运行监控管理办法》（蒸财绩〔2023〕7号）、《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管理办法》（蒸财绩〔2023〕8号）四个文件，进一步规范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绩效自评、运行监控、结果应用，确保预算绩效管理有章可循、有据可依。

二是全覆盖绩效目标。按照“先有项目再安排预算”和“谁申请资金，谁设定目标”的原则，落实“指向明确、相应匹配、合理可行、细化量化”的要求，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编报，线上线下同时报送。对纳入2023年县级部门预算范围的所有资金全部编制绩效目标，绩效目标涵盖范围已实现“四本预算”全覆盖。

三是全系统培训服务。坚持培训和服务双轮驱动，通过邀请专家授课、观看操作视频等方式，从绩效管理政策背景与基本概念入手，以怎样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为重点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围绕绩效目标填报审核、绩绩效事前评估、绩效自评等重点工作进行定期现场指导，以“明白纸”和“流程图”的形式帮助各部门各单位掌握绩效管理工作的程序及要求，进一步强化了“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绩效理念，提高了预算绩效管理业务及服务水平。

坚持“实”字为要，紧抓关键“三环节”。

一是事前评估控源头。2022年我县率先在衡阳地区对新增重大项目开展事前评估试点，将事前绩效评估作为项目入库和安排预算的前置环节，落实“先评估、后预算；有评估，再立项”的预算管理要求，从源头上把控项目预算的合理性和准确性，提高财政资金投入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今年，对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高新区樟板职业中专建设项目以及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共三个新增重大项目开展事前绩效评估，积极引导各单位合理配置财政资源、科学编制部门预算，切实把好财政资金第一道关口，确保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

二是事中监控补漏洞。科学把握事中绩效监控的发力点、关注点和时间节点，采取集中监控与重点监控相结合的方式，从有效性、及时性和合规性等方面对各部门各单位100万元以上的项目支出资金以及部门整体支出资金进行全覆盖绩效运行监控。优先选择投资金额大、实施周期长、社会关注度高、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的森林防火、残疾人两项补贴等四个项目进行重点绩效运行监控，不断提升财政资金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水平。对绩效目标实现程度和预算执行进度“双监控”，及时组织部门单位对完成进度慢或者无法完成的项目查找原因，实时纠偏调整，助推支出进度。

三是事后评价提效益。建立“部门单位自评+财政重点评价”的绩效评价机制。在实现绩效自评项目和金额全覆盖的基础上，为保证评价质量和成效，随机抽取30个单位和项目开展抽查复审，对各部门单位评价工作的开展、评价的真实性、结果应用情况等进行全面复核，不断强化各部门单位的支出责任，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同时，进一步推动重点评价提质扩面，涵盖重大财政政策“后评估”项目、重大投资项目、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政府性债务、政府采购、政府购买服务和社保基金项目的绩效评价，实现绩效评价领域全覆盖。共重点评价20个部门和项目，涉及预算资金46.11亿元。积极探索开展乡镇（大安乡）财政运行情况评价试点，进一步由“扩面”转向“提质”，确保绩效评价提质增效。

坚持“效”字为重，落实结果“三挂钩”。

一是与资源配置挂钩，绩效管理结果与预算安排和政策调整挂钩，推进财政和各部门完善预算管理、改进政策措施、提高履职效能，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和政策实施效果。对2022年五个评优的单位（项目）共调增预算资金801.18万元。

二是与资金安排挂钩，将重点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年度专项资金预算安排的重要参考依据，防止“拍脑袋决策”，避免财政事后“被动买单”，对交叉重复、碎片化的政策、项目，应予以调整或整合;对低效、无效的资金予以削减或取消;对长期沉淀的资金一律收回;对财政资金管理出现严重漏洞，且在申请追加财政资金期间仍未整改到位的，不予追加预算。

三是与评先评优挂钩，将预算绩效管理结果作为一项重要考核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评体系，充分调动各部门各单位履职尽责和干事创业的积极性。重要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与预决算草案同步报送人大，全部绩效目标、绩效评价结果向主动社会主动公开，自觉接受人大和社会各界监督。

 二、工作打算及建议

以巩固“绩效管理提升年”成果为动力，抓基础，强管理，推进绩效工作走深走实。

（一）强化培训指导优服务。通过加强培训和指导，从上至下地让单位全员从思想层面改变传统预算管理观念，明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要点和意义，从根本上树立预算绩效管理理念。定期集中绩效管理人员和单位财务参加培训，通过培训的方式，加强业务指导，使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快速高效推开。以积极的心态对待预算绩效管理系统上线，配合工程师做好绩效指标体系搭建、信息框架建设，指导预算单位规范填报预算绩效信息，完善平台建设。
（二）健全指标体系强管理。汇总梳理以前年度的评价指标，组织搜集整理学习先进省市出台的指标设置，进一步充分完善个性指标。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建设完善各单位绩效管理指标库，突出单位特色、行业特点，充分反应建设成效，有利于绩效监控、绩效自评工作更有效的开展。

（三）充分结果运用促实效。充分运用绩效自评结果优化预算绩效管理，进一步完善绩效评价结果反馈与整改、激励与问责制度，对被评价单位的整改结果进行抽查复核。将评价结果作为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依据，落实评价结果应用，切实发挥绩效评价工作的作用。


